
财政部 2005年颁布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规定，会

计从业资格考试科目由原来的四科调整为三科，即《财经法规

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算化》（或珠算五

级）。为此，财政部于 2005年 3月制定了新的《会计从业资格

考试大纲》，对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科目的内容也做了重大调

整。这套考试教材在编写上有一定优点，教材内容简练、通俗、

易懂，有利于初学者自学，教材重点突出了会计岗位的技能培

训要求，有一定的针对性和适用性。笔者对近两年考试合格者

的就业情况、岗位适应情况、业务能力等进行了调查，发现目

前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科目及教材内容还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教材的不足及其完善

1. 在支付结算法律制度内容中，将现金管理内容作为考

生选读的内容并不合理。由于现金本身是流动性最强的一种

特殊资产，这就决定了一个单位的现金管理既是非常重要又

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会计人员不能

很好地掌握现金管理的有关要求，不能按有关规定保管现金，

将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给单位及国家造成经济损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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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之我见

信息在国际上更具可比性，不仅有利于各国间的比较，而且有

利于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三、每股收益会计准则的有待完善之处

1. 对股票市场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计算表明，由于潜在

普通股的影响会造成稀释每股收益小于基本每股收益，如果

两种每股收益指标结果差异过大，会有损公司在投资者心目

中的形象，挫伤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信心，从而引起股价的变

动，其对证券市场的不利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外稀释每股收

益的披露是否一定有必要，也值得研究，世界各国对每股收益

的披露规定都不尽相同。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可转换证券都可

能被转换，这取决于转换时的市价和原定的转换率，因此如何

将这些证券转换成增加的普通股也是一个问题。

2. 每股收益会计准则中的有关规定技术性较强，较难理

解。例如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的普通股股数时，每股收益会计

准则第九条规定：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应当为

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与假定稀释性潜在

普通股转换为已发行普通股而增加的普通股股数的加权平均

数之和。在我国当前会计人员专业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每

股收益的计算不宜过于繁琐，像前述规定若没有详细的操作

指南或补充说明，会计人员是很难理解其含义的，更难以运用

到实际操作中。而 IASC第 33号的规定就相当全面与具体，

它不仅针对各种具有稀释效应的项目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计算

方法，而且在每种方法后面都附上例子加以解释，从而合理地

体现出每个项目对每股收益的稀释效果，让人一目了然，这

种方法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3. 具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应视为已在当期期初或潜在普

通股发行日转换成普通股的规定值得商榷。例如，某公司在

2007年 2月 1日发行了一批可转换债券，同时协议规定必须

在半年后才可行使转换权，则在每股收益的计算中，转换成普

通股时将发行的普通股的数量是从本年 2月 1日开始加权计

算还是从 8月 1日开始呢？这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肯定不同，根

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笔者认为应从 8月 1日算起，因为此例

中一定只有从 8月 1日开始这部分可转换债券才有可能转换

为普通股，才能真正产生对原有普通股的稀释效应。所以笔者

认为，这条规定宜改为：具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应假设已在当期

期初或协议规定的可转换日转换成普通股，这样更为恰当一些。

4. 每股收益会计准则未要求披露有关反稀释作用证券

的影响。反稀释是指因假定对可转换工具进行转换、期权和认

股权证被行权，或者一旦满足特定条件就发行普通股，导致每

股收益的增加或每股亏损的减少。每股收益会计准则未提及

当出现反稀释情况时是否需要对每股收益的计算影响作出披

露。而国际会计准则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和披露每股收益时

都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说明，反稀释作用证券的披露能对每股

收益起到预警作用，可帮助报表使用者了解这些证券对每股

收益的潜在反稀释作用，是对稀释每股收益指标的补充。同时

也符合一致性要求，符合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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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等教材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认为

应增加会计实务操作技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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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建议现金管理部分应作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人员必

须掌握的内容。让会计人员明确现金管理的有关要求，在工作

中才能按要求认真管好现金。

2. 在支付结算法律制度内容中，讲到票据结算内容时，

教材只介绍了支票、银行汇票两种支付结算方式，其他支付结

算方式未作介绍。但就笔者所处的沿海地区来看，相当多的企

业使用了多种灵活、便捷的结算方式，如商业汇票；就考试者

个人而言，信用卡的使用也相当普遍。教材在编写时应尽量考

虑内容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同时，为了减少在结算中使用现

金，增强资金流动的安全性，确保单位收支的合法性，国家鼓

励在经济活动中使用支付结算方式，像这些普遍适用的支付

结算方式应作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人员必须掌握的内容。

3. 在支付结算法律制度内容中，讲到票据记载事项时，

将票据记载事项分为绝对记载事项、相对记载事项和任意记

载事项，而在讲到具体的票据如银行汇票、支票时，又将其记

载事项分为绝对记载事项、相对记载事项和非法定记载事项。

从任意记载事项和非法定记载事项的效力来看，前者记载后

如合法就具有票据上的效力，而后者记载后不具有票据上的

效力，那么，两者到底是同一概念还是不同概念，教材未作明

确表述。这对学习者而言是很容易模糊的。作为入门性考试教

材，又是阐述专业性概念，应该给出明确的说法，指出两者的

不同之处，让考试人员能切实地掌握这里所说的非法定记载

事项是在绝对记载事项、相对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之外

的一项不发生票据效力的事项。

4. 在支付结算法律制度内容中，教材讲到银行汇票的绝

对记载事项中确定的金额内容时，有如下表述：“汇票上记载

有实际结算金额的，以实际结算金额为汇票金额。如果银行汇

票记载汇票金额而未记载实际金额，并不影响该汇票的效力，

而以汇票金额为实际结算金额。实际结算金额只能小于或等

于汇票金额，如果实际结算金额大于汇票金额的，实际结算金

额无效，以汇票金额为付款金额。”而教材在讲到银行汇票兑

付的基本要求时，如下表述：“收款人受理申请人交付的银行汇

票时，应在出票金额以外，根据实际需要的款项办理结算，并将

实际结算金额和多余金额准确、清晰地填入银行汇票和解讫通

知的有关栏内。未填明实际结算金额和多余金额或实际结算金

额超过出票金额的，银行不予受理。”按笔者理解，汇票金额也

就是出票金额，但在教材中两处所谈到的内容却前后矛盾，对

未填明实际结算金额和多余金额或实际结算金额超过出票金

额的，银行到底是以汇票金额为付款金额予以付款还是不予

受理，学习者就无从得知。按相关法规规定，对未填明实际结

算金额和多余金额或实际结算金额超过出票金额的，银行不

予受理。像这种表述上的错误不应该出现在入门考试教材中。

5. 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内容中，只介绍了增值税专

用发票，对增值税计算未作讲解；营业税、消费税、城建税等教

材也未作介绍。对所得税征收时核定应纳税额的情形及方法

作重点讲解，但对常见的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方式却未作讲解。

以上这几种常见税种的计算、处理是企业会计人员必须掌握

的内容。考虑教材在编写时是以《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

准则》为依据的，就应该对《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

中基本又常用的部分进行讲解，而不应避重就轻。

二、《会计基础》教材的不足及其完善

1. 在账户和复式记账的运用内容中，所讲到的经济业务

核算，都未涉及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但就考生以后的就业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到企业就职，他们

所涉及的业务要么缴纳增值税、要么缴纳营业税，所以在这部

分内容中，经济业务应考虑增加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的核算。

2. 为满足考生以后的岗位适应能力，笔者认为在《会计

基础》教材中应增加发出存货成本的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计

算，常见的生产成本计算等内容，至少让考生通过以上内容的

学习能适应中小企业会计人员的岗位要求。

三、《初级会计电算化》与“珠算五级”的选择

随着电子运用技术的普及，计算机作为人们工作、学习、

生活的一种工具，掌握计算机运用知识是一项基本技能，所

以，会计人员掌握会计电算化这门学科也是迫在眉睫。按财政

部 2005年发布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要求，《初级会

计电算化》或珠算五级任选一门，弱化了对会计计算机操作技

能的要求。笔者建议这一项规定可以分别按考生的年龄阶段

做出不同要求，如 40周岁以上者可在《初级会计电算化》或珠

算五级中任选一门，而对 40周岁以下的，则必须取得《初级会

计电算化》合格证，以此提高会计人员的岗位适应能力。

四、增加会计实务操作技能测试

在检查考生掌握会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检查

考生具体会计实务处理的能力。以中小企业为核算对象，建立

一套“原始凭证寅记账凭证寅会计账簿寅财务会计报告”完整

的会计核算过程能力测试，以此考查会计人员的会计基础知

识运用能力、实践操作能力、会计岗位适应能力。笔者对近两

年考试合格者的就业情况、岗位适应情况、业务能力进行了调

查，发现考试合格者能胜任会计工作岗位的占 20%左右，基本

胜任的占 30%左右，不能胜任的占 50%左右。从以上数据可以

看出，考试合格者中有一半不能胜任会计工作岗位，他们最大

的薄弱环节就在会计实务操作部分，缺乏对会计核算过程的

规范训练，不懂得如何将教材中所学的理论知识加以灵活运

用，所以有必要增加会计实务操作技能测试。

以上内容是笔者在进行会计从业资格考前辅导时总结出

来的。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考前辅导的一线工作者，对考生考前

知识掌握情况，考后的就业情况、岗位适应情况、业务能力等

有着深刻了解，但对大面积学员考试与就业的脱节情况却无

能为力。所以，笔者建议在制定考试大纲时尽量从满足考试人

员的岗位适应性出发，提高考试人员的岗位适应能力和业务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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